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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二：特定寵物買賣或寄養應具備之設施 

特定寵物 應具備之設施 備註 

犬 

一、飼養設施面積不得超過總面積百分之六十；兼

營貓隻買賣或寄養場所者，其犬隻及貓隻之飼

養設施面積應合併計算。 

二、飼養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底面積： 

1.十五公斤以上之犬隻：每隻二平方公尺以

上。 

2.十公斤以上未達十五公斤之犬隻：每隻一

平方公尺以上。 

3.五公斤以上未達十公斤之犬隻：每隻零點

五平方公尺以上。 

4.未達五公斤之犬隻：每隻零點二五平方公

尺以上，且最小底面積應達一平方公尺。 

（二）寬度：九十公分以上。 

（三）高度：犬隻肩高二倍以上。 

（四）設施底部有間隙者，應小於犬隻腳掌可陷

入之寬度。 

（五）足供犬隻自由伸展肢體及迴旋活動之空間。 

三、兼營貓隻買賣或寄養場所者，應將犬、貓分開

飼養，並以適當之隔間，避免其互相干擾。 

四、罹病、受傷之犬隻應有隔離之飼養設施。 

一、飼養設施：指為

飼養特定寵物，

以籠架、圍欄、

房舍或其他方式

限制特定寵物活

動之設施，該設

施內應具有提供

特定寵物飲食、

飲水、休息之設

備。 

二、飼養設施之底面

積包括固定式籠

架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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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 

一、飼養設施面積不得超過總面積百分之六十。

兼營犬隻買賣或寄養場所者，其犬、貓之飼養

設施面積應合併計算。 

二、貓隻飼養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底面積： 

1.二公斤以上之貓隻：每隻零點二二五平方

公尺以上。 

2.未達二公斤之貓隻：最小底面積應達零點

二二五平方公尺，可飼養二隻；每增加一

隻，底面積應增加零點零五六平方公尺以

上。 

（二）寬度：四十五公分以上。 

（三）高度：六十公分以上。 

（四）飼養設施底部若有間隙，應小於貓隻腳掌

可陷入之寬度。 

（五）足供貓隻隨意自由活動、跳躍及躲藏之空

間。 

三、兼營犬隻買賣或寄養場所者，應將犬、貓分開

飼養，並以適當之隔間，避免其互相干擾。 

四、罹病、受傷之貓隻應有隔離之飼養設施。 

一、飼養設施：指為

飼養特定寵物，

以籠架、圍欄、

房舍或其他方式

限制特定寵物活

動之設施，該設

施內應具有提供

特定寵物飲食、

飲水、休息之設

備。 

二、飼養設施之底面

積包括固定式籠

架及跳台之面

積，不包括貓沙

盤之面積。 

 


